首次竞聘工作岗位申请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    间
	
	最高学历
	

	现任行政职务名称
	
	任职时间
	
	任职级别
	

	现有专业技术职称
	
	资格取得时    间
	
	聘任时间
	

	现 有 技 术 等 级
	
	资格取得时    间
	
	聘任时间
	

	申
请
岗
位
	管理岗位
	岗位级别
	岗位所属部门及名称
	提供证明材料名称

	
	
	五级职员(正处)
	
	

	
	
	六级职员(副处)
	
	

	
	
	七级职员(正科)
	
	

	
	
	八级职员(副科)
	
	

	
	
	九级职员(科员)
	
	

	
	
	十级职员(办事员)
	
	

	
	专业技术岗位
	正高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副高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中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助理级
	十一级
	
	

	
	
	
	十二级
	
	

	
	
	员级
	十三级
	
	

	
	工勤技能岗位
	技术工二级(技师)
	
	

	
	
	技术工三级(高级工)
	
	

	
	
	技术工四级(中级工)
	
	

	
	
	技术工五级(初级工)
	
	

	
	
	普工
	
	

	是否服从站工作安排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2011  年 3  月    日


注：①请按规范填写；②申请“双肩挑”人员须同时选择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③岗位名称和岗位任职条件见《关于开展岗位聘用工作的通知》及附表；④双肩挑人员务必于2011年3月22日前将本表交站人事科。⑤工勤人员按照自己持有的技术等级证书竞聘相应或相近岗位。未见有岗位的工勤人员只需要填写是或否服从站工作安排即可。
